
1 

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草案逐點說明 

規   定 說  明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本

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單位)

約聘僱人員之進用及管理制度，特訂定

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之約聘僱人員係指下列人

員: 

 (一)聘用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

之人員。 

 (二)約僱人員: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人

員。 

明定本要點規範之人員類別。 

三、為審查本要點規定事項，設審查小組，

置委員七人，除副縣長或秘書長其中一

人及財政、主計、人事主管為當然委員

外，其餘委員經縣長指派，並由副縣長

或秘書長其中一人擔任召集人，委員任

期為一年，期滿得連任。 

    本小組職掌包含審議約聘僱人員年度

計畫(以下簡稱約聘僱計畫)、約聘僱人

員考核、相關年資或工作經驗採計後之

薪點起支、晉薪等項目。 

明定審查小組成員及職掌。 

四、約聘僱計畫審查原則如下： 

 (一)約聘僱計畫應於籌編年度預算前提經

審查小組審查，經縣長核定後，始得

依程序編列預算。 

 (二)各單位以縣預算及縣基金等公務預算

進用之約聘僱人員，應依地方行政機

關組織準則所定員額總量管制之精神

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

意事項之規定，維持約聘僱員額零成

長，其員額不得超過機關預算員額百

分之五為原則。 

 (三)各單位擬定約聘僱計畫時，其薪點標

明定本要點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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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訂定應依工作責任之輕重、繁簡

難易度擬訂，除職責程度、工作項目

變動者外，不得請求變更報酬薪點，

亦不得以其取得較高學歷或以聘僱多

年等理由要求調高報酬薪點，但各單

位如檢討現有約聘僱人力，欲減少約

聘僱人員，增加其他約聘僱人員業務

量，並提高其職責程度，得於所減少

人員節省之經費額度內，專案簽准調

高報酬薪點。 

 (四)依中央補助計畫聘僱用之人員，須俟

上級補助計畫核定後，始得進用；其

他經費聘僱用之人員，俟用人經費完

成法定預算程序後，始得進用。 

五、約聘僱人員應依本府核准有案之年度約

聘僱計畫且列有公務預算人事費進用

之，並以公開甄選為原則，必要時得委

託就業服務機構代為甄選。 

    前項公開甄選，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

職稱、所需資格條件及月支報酬等資訊

於本府徵才網站公告五日以上，並得採

其他管道公告。 

    前項甄選由用人單位組成三人至五人

甄選小組辦理面試或以其他方式為甄

選作業。 

為落實政府用人制度公開、公正及公

平之精神，訂定公開甄選的規定及組

成甄選小組辦理。 

六、各機關首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

內血親、姻親為本機關之約聘僱人員；

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

避進用。但在機關首長或各級主管接任

以前已訂立之聘僱用契約，不在此限。 

    各機關首長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期間內，不得

進用約聘僱人員。 

    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及第十一款情

事之一者，不得進用為約聘僱人員。 

    約聘僱人員進用後，發現其於進用時有

為使迴避任用、不得進用約聘僱人員

之限制規範更臻明確，爰參照行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

用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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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項所定不得進用之情事之一者，應

即終止契約。聘僱用期間如發生前項所

定不得進用之情事者，亦同。 

七、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期間，以一年為

限。但業務完成之期限在一年以內者，

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僱用之，其完成期

限需要超過一年時，得依原業務計畫預

定完成之時間，繼續每年約聘僱一次，

至計畫完成時為止；其約聘僱期限超過

五年時，應定期檢討該計畫之存廢。 

    約聘僱人員聘僱用期滿，或聘僱用至屆

滿六十五歲之當月末日為止，應即終止

契約。 

明定約聘僱人員聘僱用期間之檢討機

制及終止契約規定。 

八、約聘僱人員應依規定簽訂契約書，忠實

履行契約義務，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本

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聘僱用契約書內容及格式，由本府另定

之。 

約聘僱人員與機關間係以契約規範雙

方權利義務，為使各機關與約聘僱人

員締約時有所依循，爰訂定本點，並

明定契約書格式由本府定之。 

九、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其報酬薪點如下，

並依本府核定之約聘僱用計畫表所列

薪點範圍內最低薪點起支為原則： 

 (一)聘用人員:依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

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規定辦

理。 

 (二)約僱人員:依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規

定辦理。 

    本酬金薪點折合率如屬縣預算約聘僱

人員，依花蓮縣政府各該約聘僱人員報

酬薪點折合率標準表規定辦理，折合通

用貨幣後於聘僱用契約中訂定之；具風

險工作費等固定按月支給之費用亦應

於契約中訂定；但以補助經費僱用者，

如補助機關另有規定，從其規定。 

明定進用約聘僱人員的支給報酬規

定。 

十、各單位主管對其所屬約聘僱人員，應本

綜覈名實，獎優汰劣之旨，定期依花蓮

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聘僱人員考核

要點辦理客觀公平之考核及適當之獎

為瞭解約聘僱人員是否符合機關用人

需求並加強管理，提昇效能，爰依花

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聘僱人員考

核要點辦理考核及獎懲，以作為晉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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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 

前項考核成績作為續聘僱與調增薪點

之參據。 

或續約之依據。 

十一、約聘僱人員之差假依行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明定約聘僱人員給假規定。 

十二、約聘僱人員不適用公務人員俸給、考

績、退休、撫卹及公務人員保險等法

規之規定。但在聘僱期間死亡，得依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等相關規定酌給撫慰

金。 

明定不適用法規及請領撫慰金規定。 

十三、約聘僱人員應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

離職給與辦法規定提繳勞工退休

金。但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

前在職之約聘僱人員並經選擇繼續

提存離職儲金者，依規定提存離職儲

金。 

明定約聘僱人員勞工退休金及離職儲

金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

法規定請領。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聘用之人員、行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要點未盡事項，得依聘用人員聘用

條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以臻完備。 





